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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证券发行市场是由发行市场主体、发行中介及管理者和发

行对象构成。 1、发行市场主体。 （1）证券发行人 证券发行

人是证券的供应者和资金的需求者。发行人的多少和发行证

券数量的多少决定了发行市场的规模和发达程度。证券发行

人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自然人不能成为证券发

行人。 由于证券发行人是证券权利义务关系的主要当事人，

是证券发行后果与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为了保障社会

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证券发行市场的秩序，防止各种欺诈舞

弊行为，多数国家的证券法都对证券发行人的主体资格、净

资产额、经营业绩和发起人责任设有条件限制。证券法对于

发行人设定主体条件要求的目的在于保障证券发行行为的安

全与公平。 （2）证券投资人。 证券投资人即资金的供应者

，投资人数量的多少和资金实力的大小同样制约着证券发行

市场的规模。投资人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后者主

要是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基金、人寿保险公司等

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社会团体等。相对于证券发行

人来说，对投资人的资格限定要少得多，一般所见的限定主

要是对投资人主体资格的限定，如投资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

能力，个人的职业、职务、机构的经营范围是否不准涉足证

券投资等等。 2、发行中介及管理者 （1）证券发行中介人 证

券发行中介人主要是指证券发行的承销商，它代理证券发行

，向投资人推销证券，一般是指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



金融机构的证券部门。 在现代社会的证券发行中，发行人通

常不是把证券直接销售给投资人，而是由证券承销商首先承

诺全部或部分包销，即使是在发行人直接销售证券的情况下

，往往也需要获得中介人的协助。因为在证券发行过程中，

承销商的参与一方面可以使发行人减轻或消除证券发不出去

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使发行人借助承销商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顺利完成发行工作。同时，证券承销商虽然不是证券上权

利义务的当事人，但它对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负有尽职审查的

义务，并对其承销的证券的招募说明书之真实性和完整性负

有连带责任。所以，证券承销商作为经营证券的中介机构，

在证券发行市场上起着沟通买卖、连接供求的重要桥梁作用

。我国现行法规明确规定，股票和企业债券的公开发行应当

由证券经营机构承销。 除了证券承销商外，证券发行市场上

的其他中介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

机构。这类中介机构的主要职责是：以专业人员应有的注意

，完成尽职审查的义务，客观公正地出具结论性意见，并对

经其确认的法律文件和由其出具的结论性意见的真实性、合

法性和完整性负有持续的法律责任。它们的中介作用对于保

障证券发行的合法顺利进行，对于有效确定证券交易条件，

对于减少证券承销风险及避免可能发生的纠纷，都是非常重

要的。比如，律师事务所要确认发行人的主体资格、经营运

作、发行准备活动以及上报的文件资料等符合法律规定，并

签署法律意见书；会计师事务所事务所要对发行人以往的经

营业绩、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盈利预测进行审计，并发表承担

法律责任的审计意见，以保证发行人披露的财务资料的可信

性；资产评估机构要对发行人的现有资产的现实价值进行评



估，根据市场情况客观公正地调整发行人现有资产的帐面价

值等。 （2）证券发行管理者 任何国家发行证券都要受到证

券管理机关的相应管理。目前我国证券发行的管理机关是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所属的发行审核委员会。 3、证券

市场发行对象 即市场发行的客体，包括股票、债券（国债、

金融债券、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可转换债券等）、投资基

金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